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5301]一、项目要求
按照采购人工作安排，依据相关监测标准规范，在采购人指定范围内开展监测，及时出具监测报告，按照采购人指定方式报送监测报告及原始记录，并按照采购人工作需求，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二、监测内容
合同包1：涉气企业定期监测，包括但不限于：涉气企业定期监测、重点VOCs企业定期监测、环境应急监测等。
	类别
	检测项目

	废气
	饮食业油烟、颗粒物、低浓度颗粒物、甲醇、氯气、氯化氢、氰化氢、硫酸雾、铬酸雾、酚类化合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黑度、氨、臭气浓度、镉、锡、镍、铅、汞、总烃、甲烷、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二甲苯等


合同包2：涉水企业监督性监测，包括但不限于：河流断面及入河排污口水质监测、涉水企业监督性监测、降尘监测、土壤监测、环境应急监测等，其他监测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类别
	检测项目

	入河排污口监测
	pH、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

	河流断面监测
	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COD、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铜、锌、氟化物、硒、砷、汞、镉、六价铬、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

	降尘监测
	降尘监测

	土壤监测
	PH 值、石油烃、镉、铅、汞、砷、阳离子交换量、挥发酚、铜、锌、镍

	纳污坑塘水质监测
	 透明度、溶解氧和氨氮


合同包3：声环境质量监测，包括声环境质量监测、环保投诉监测、环境应急监测等。
	类别
	检测项目

	噪音检测
	等效连续 A 声级


合同包4：非道路移动机械监测，包括但不限于：非道路移动机械监测、柴油货车尾气监测等。
对区内工业企业、在建工地等非道路移动机械、柴油货车排气污染，委托第三方开展监督检测。
三、服务要求
（一）服务人员须具有从业资格，能够熟练掌握监测方法和技术要求，并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监测机构指定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对接工作,至少配备四名专职人员。
（二）制定本项目的监测服务方案，包括服务内容、服务措施、服务质量和服务保障等。
（三）应遵守有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和环境监测管理条例，严格执行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质量保证相关要求。
（四）对委托方技术资料和监测结果保密，未经委托方许可不得擅自向第三方提供任何资料。
（五）提供符合国家要求的监测仪器或设备，若设备发生故障，检测机构须及时提供备用设备。并自行提供监测所需的辅助设备（电脑、打印机、应急电源等）。
四、监测报告编制的基本要求
（一）监测报告应充分如实地反映现场检查和现场监测的实际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应进行必要和符合实际的分析。对污染物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和总量控制的达标情况和检查情况等给出明确的结论和进行必要的描述。
（二）对于锅炉监测报告，应备注监测期间运行工况负荷。
（三）所监测内容每次都要出具正规合法的监测报告。
五、监测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一）采样和测试及其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现场采样和测试应严格按相应监测规范进行，并对监测期间发生的各种异常情况进行详细记录。
2.监测中使用的布点、采样、分析测试方法，应首先选择适用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分析方法、监测技术规范，其次是国家环保总局推荐的统一分析方法或试行分析方法以及有关规定等。
3.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国家有关规定、监测技术规范和有关质量控制手册进行。
4.水质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应在分析的同时做10%质控样品分析；对无标准样品或质量控制样品的项目，且可进行加标回收测试的，应在分析的同时做10%加标回收样品分析。
5.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采样器在进现场前应对气体分析、采样器流量计等进行校核。
6.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监测时应使用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使用期内的声级计。
（二）采样记录及分析结果
监测的采样记录及分析测试结果，按国家标准和监测技术规范有关要求进行数据处理和填报，并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三级审核。
六、服务标准
按国家有关规定、监测技术规范和有关质量控制手册进行。符合国家、省、市相关行业规范“合格”标准和符合采购人要求。
七、成果文件的时间要求
监测机构接到通知后进行采样并在7天内完成检测项目，并形成监测报告3份。
八、报价形式及依据
合同包1：
以折扣率形式报价，依据《陕西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收费标准》（陕环站字〔2009〕75号）中各类别收费标准报统一折扣率。
合同包2：
以折扣率形式报价，依据《陕西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收费标准》（陕环站字〔2009〕75号）中各类别收费标准报统一折扣率。
合同包3：
以折扣率形式报价，依据《陕西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收费标准》（陕环站字〔2009〕75号）中各类别收费标准报统一折扣率。
合同包4：
本次非道路移动机械检测费用以1300元/辆为基数，柴油货车尾气监测以500元/辆为基数，填报统一的折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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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务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2年。 
2.服务地点：泾河新城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条件及时间节点：根据实际发生的工作量据实结算。最终结算价=折扣率*实际工作量对应计费依据产生的费用。
服务期为2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每1年集中支付前一阶段发生的服务费用。付款前中标单位向采购人上报一定时期内所完成的工作量，经采购人验收、确认后支付相应费用，中标单位须提供等额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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